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在服务保障玉溪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扎实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充分协调发展。1、强化法
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深入推进平安玉溪、法治玉溪
建设。2、坚持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全面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检察队伍建设的
重大任务，持续推进素质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检察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打造四个“铁一般”的检察铁军。3、
围绕检察中心工作，健全经费保障、科技装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后勤保障服务“四位一体”检务保障格局，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夯
实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物质基础。

本年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把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和上级院的工作
安排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全领域各环节，积极在服务保障玉溪“一极两区”建设，推
动“玉溪之变”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1、切实增强政治意识，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更加到位。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更
加深入。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2、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为民司法中践行初心使命。聚焦
群众身边的小案，努力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将天理、国法、人情融为一体，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的法治诉求。紧盯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努力提升群众幸福感。扎实开展实质
性化解行政争议专项活动。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认真履行玉溪市检察机关作为
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职责。3、聚力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在维
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中守护公平正义。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诉案件有罪判决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 95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刑事案件“案-件比” <= 1.43 % 1.1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全年各类案件受理数 >= 4000 件 14861件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案件处理及时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检察建议采纳率 >= 80 % 9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在人代会通过率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7                       2.07           2.04      10.00        98.55                         9.8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7                       2.07           2.04        98.55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着实事求是，勤俭节约的原则，紧紧围绕控制服装价格，保证服装质量，高质量，高效完成年度服装采购计划，保证人民
检察院统一着装，维护国家的法治尊严。

顺利完成本年的服装采购计划，到货服装已全部发放完毕，无库存积压。服装质
量达标，干警对服装基本满意，部分因体重变化导致尺码需要调整的，已跟厂家
联系调换。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装采购计划吻合率 >= 99 % 10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装质量达标率 = 100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实际服装采购价格与高检院规定价
格接近比率

>= 98 % 98.5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库存积压率 <= 0.05 % 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着装规范率 >= 95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警对服装的满意程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86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66.62     423.13       10.00       90.68                     9.0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66.62     423.13       90.68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在服务保障玉溪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扎实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充分协调发展。1、强化法律
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高质量办理各类案件，以质量和
效果并重理念引领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提，深入推进平安玉溪、法治玉溪建设。2、坚持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全面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
责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检察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持续推进素质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检察人员的政治素
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打造四个“铁一般”的检察铁军。3、围绕检察中心工作，健全经费保障、科技装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后勤保障服务“四位一体”检务保障格局，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夯实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物质基础。4、积极参与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
社会影响力。提高司法公信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财产保护等领域，积极
办理公益性诉讼案件，办理司法救助案件，提升社会影响力；深入推进阳光司法，规范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逐步提高人民监督员监督
覆盖面，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提高服务水平；积极开展法治宣传、警示教育活动，结合办案开展预防宣传，创新宣传方式，开展检
察开放日活动，逐步提升检务网上公开和法律公文公开，提升检察新闻宣传传播力，及时处理来信来访及时处理，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
升。

本年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把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
和上级院的工作安排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全领域各环节，积极在服务
保障玉溪“一极两区”建设，推动“玉溪之变”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
贡献。1、切实增强政治意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更加到位。始
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更加深入
。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2、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为民司
法中践行初心使命。聚焦群众身边的小案，努力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
将天理、国法、人情融为一体，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法治诉求。紧盯群
众的揪心事烦心事，努力提升群众幸福感。扎实开展实质性化解行政争
议专项活动。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认真履行玉溪市检察机关作
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职责。3、聚力法律监
督主责主业，在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中守护公平正义。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行校园法治讲座数 >= 10 场 14场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各类案件受理数 >= 4000 件 2607件       10.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案件办结率 >= 100 %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每月全市检察机关市级以上新闻媒
体（传统媒体）见稿数

>= 6 篇 6篇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 95 %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检察建议回复率 >= 90 %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案件处理及时率 = 100 %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答复及时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认罪认罚适用率 >= 80 % 8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07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信创项目省级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9.35          3.40      10.00      11.58                             1.1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35          3.40      11.58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电子政务内网、电子政务外网中网络、服务器、存储、终端、外设、基础软件等安全可靠软件全替代，确保建设的应用系
统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为玉溪市检察院的日常办公、业务开展及服务等业务工作提供安全可靠的信息化支撑和保障。

已完成电子政务内网、电子政务外网中网络、服务器、存储、终端、外设、基础
软件等安装，确保建设的应用系统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为玉溪市检察院的日
常办公、业务开展及服务等业务工作提供安全可靠的信息化支撑和保障。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部署安全可靠终端 = 385 台 385台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部署安全可靠服务器 = 15 台 15台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部署安全可靠外设 = 93 台 93台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用系统替代 = 3 套 3套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建设按期完成率 = 100 % 100%       5.00       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省内信息产业 = 增长 增长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党政机关工作效率 = 提升 提升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用户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1.16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司法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3.00                       163.00       134.29      10.00       82.39                              8.2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3.00                       163.00       134.29       82.39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在服务保障玉溪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扎实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充分协调发展。
1、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高质量
办理各类案件，以质量和效果并重理念引领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提，深入推进平安玉溪、法治玉溪建设。2、坚持严管就是
厚爱的理念，全面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检察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持
续推进素质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检察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打造四个“铁一般”的检察铁军。3、围
绕检察中心工作，健全经费保障、科技装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后勤保障服务“四位一体”检务保障格局，提高服务保障
水平，夯实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物质基础。4、积极参与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影响力。提高司法公信力，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优质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财产保护等领域，积极办理公益性诉讼案件，办理司法救
助案件，提升社会影响力；深入推进阳光司法，规范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逐步提高人民监督员监督覆盖面，自觉接受人民
群众监督；提高服务水平；积极开展法治宣传、警示教育活动，结合办案开展预防宣传，创新宣传方式，开展检察开放日活
动，逐步提升检务网上公开和法律公文公开，提升检察新闻宣传传播力，及时处理来信来访及时处理，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
升。

本年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把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和上级院的
工作安排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全领域各环节，积极在服务保障玉溪“一极两区”
建设，推动“玉溪之变”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1、切实增强政治意识，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更加到位。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推进
扫黑除恶常态化更加深入。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
明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2、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为民
司法中践行初心使命。聚焦群众身边的小案，努力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将天理、
国法、人情融为一体，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法治诉求。紧盯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
努力提升群众幸福感。扎实开展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专项活动。加强未成年人综合
司法保护。认真履行玉溪市检察机关作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
职能职责。3、聚力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在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中守护公平正义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行校园法治讲座数 >= 10 场 14场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各类案件受理数 >= 4000 件 2607件      10.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案件办结率 >= 100 %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每月全市检察机关市级以上新闻媒
体（传统媒体）见稿数

>= 6 篇 每月6篇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 95 %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检察建议回复率 >= 90 %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案件处理及时率 = 100 %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答复及时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认罪认罚适用率 >= 80 % 8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3.2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9.00                      189.00         189.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9.00                      189.00         189.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的实施旨在规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
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 设 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
办案。同时根据聘用制书记员人数、等级、经费保障总额等因素合理确定本单位聘用制书记员薪酬标准，强化预算管理，严守
财经纪律，管好用好聘用制书记员经费，并确保全面、足额、按时保障聘用制书记员权益。

根据《玉溪市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人员业绩考核实施方案》，市院机关聘用制人
员2022年度考核全院有8名聘用制人员被确定为2022年度优秀职员，其他人员均
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合格率100%，但是对于考核排名后5名的人员，相关部门按
要求开展谈话提醒，帮助他们查找存在的问题和自身不足，督促其整改，并将
谈话情况书面报聘用制人员考核办备案。我院2022年聘用制书记员离岗4人。全
年工资足额保障，按时发放。同时制定聘用制书记员相关管理办法，旨在提高
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 设 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
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足额发放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年度考核合格率 >= 95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出勤率 >= 99 % 99.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案卷归档及时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离岗率 <= 8 人 4人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监管机制 >= 2 项 2项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业务部门对聘用制书记员满意度 >= 95 % 89.94%     10.00     5.00 

改进措施：加强聘用制书记员管理，
严格执行聘用制人员学习培训、教育
管理、考核监督规定，持续做好聘用
制书记员管理工作。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2.00         61.90     10.00        85.97                          8.6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2.00         61.90        85.9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在服务保障玉溪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扎实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充分协调发展。1、强化法
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高质量办理各类案件，以质
量和效果并重理念引领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提，深入推进平安玉溪、法治玉溪建设。2、围绕检察中心工作，健全经费保障、科技装备
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后勤保障服务“四位一体”检务保障格局，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夯实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物质基础。3、积极参与
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影响力。提高司法公信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
有财产保护等领域，积极办理公益性诉讼案件，办理司法救助案件，提升社会影响力；深入推进阳光司法，规范人民监督员监督范
围，逐步提高人民监督员监督覆盖面；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提高服务水平；积极开展法治宣传、警示教育活动，结合办案开展预
防宣传，创新宣传方式，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逐步提升检务网上公开和法律公文公开，提升检察新闻宣传传播力，及时处理来信来
访及时处理，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本年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把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和上级
院的工作安排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全领域各环节，积极在服务保障玉溪“一
极两区”建设，推动“玉溪之变”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1、切实增强政
治意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更加到位。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
高压态势，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更加深入。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服务保障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2、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在为民司法中践行初心使命。聚焦群众身边的小案，努力提升
群众司法获得感。将天理、国法、人情融为一体，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法治诉
求。紧盯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努力提升群众幸福感。扎实开展实质性化解行
政争议专项活动。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认真履行玉溪市检察机关作为
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职责。3、聚力法律监督主责主
业，在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中守护公平正义。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业务装备采购计划完成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比 <= 1.3 1.1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业务装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业务装备依规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进度 >=
11月30日前达到
95%

85.97%     10.00              
项目预算编制与实际执行有偏差，
我院将在下年工作中加强项目储
备，精准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举行校园法治讲座场次 >= 11 场 14场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对设备满意度 >= 90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95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88.60 良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检察系统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8.25      107.00     10.00      83.43                            8.3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8.25      107.00      83.43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在服务保障玉溪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扎实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充分协调发展。1、强化法
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深入推进平安玉溪、法治玉溪
建设。2、坚持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全面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检察队伍建设的
重大任务，持续推进素质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检察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打造四个“铁一般”的检察铁军。3、
围绕检察中心工作，健全经费保障、科技装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后勤保障服务“四位一体”检务保障格局，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夯
实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物质基础。

本年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把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和上
级院的工作安排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全领域各环节，积极在服务保障玉溪
“一极两区”建设，推动“玉溪之变”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1、切
实增强政治意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更加到位。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
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更加深入。切实增强大局意识，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2、深入贯
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为民司法中践行初心使命。聚焦群众身
边的小案，努力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将天理、国法、人情融为一体，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的法治诉求。紧盯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努力提升群众幸福感
。扎实开展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专项活动。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认
真履行玉溪市检察机关作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职
责。3、聚力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在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中守护公平正义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各类案件受理数 >= 4000 件 2607件     15.00       7.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系统正常运行率 >= 95 % 98%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验收合格率 >= 95 %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平台建设后使用年限 >= 5 5年以上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全院干警工对办公办案环境改善满
意度测评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3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0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3.23       10.31    10.00     44.38                          4.4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3.23       10.31     44.38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科技强检的有关要求，满足不断增长的业务工作发展需要，达到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的各项指标，
更好地履行人民检察院的各项职能，向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积极参与社会综合
治理，延伸检察职能，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托检察移动接入网，利用云计算技术、通信技术与终端硬件技术融
合，通过高可靠、定制化的移动终端，实现办案流程的便捷化办理，并对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通过办公流程和办
案程序性信息等的即时消息推送和工作提示，优化检察工作流程。在移动办公办案平台上整合功能，具备新功能拓展
能力，实现与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无缝对接，满足检察人员日常办公、办案实务发起、审核、提醒、学习等需求。

本年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把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和
上级院的工作安排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全领域各环节，积极在服务保障
玉溪“一极两区”建设，推动“玉溪之变”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1、切实增强政治意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更加到位。始终保持对
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更加深入。切实增强
大局意识，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2、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为民司法中践行初心使
命。聚焦群众身边的小案，努力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将天理、国法、人
情融为一体，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法治诉求。紧盯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
努力提升群众幸福感。扎实开展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专项活动。加强未成
年人综合司法保护。认真履行玉溪市检察机关作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职责。3、聚力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在维护法律统
一正确实施中守护公平正义。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业务装备采购执行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验收通过率 >= 99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业务装备配置计划执行率 >= 95 % 55.6%    10.00           
年末采购程序未完成，导致年末装
备经费未支付完毕。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设备使用年限 >= 5 年 1年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警对装备配备满意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84.44 良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
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